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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理解并同意，保险人对于名誉保护费用负赔偿责任，其最高累计赔偿限额为[       ]（以下称

“分项赔偿责任限额”）。该分项赔偿责任限额是保险单赔偿责任限额的一部分而非其补充。 

 

名誉保护费用是指被保险人就赔偿请求获得的终审胜诉判决，对于其事实认定进行宣传而聘请

公关公司或顾问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和相关开支。该类费用和开支必须事先获得保险人的书面同

意，但是保险人不得无理拒绝或延迟同意。 

 

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，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、除外责

任和条件维持不变。 


